附件2
天津市预防接种单位验收与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评级管理标准（2025年版）

为落实落细《预防接种工作规范（2023年版）》关于接种门诊建设与分级管理要求，进一步规范免疫规划门诊运转，全面提升门诊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增强受种者便利性和获得感，组织修订了《天津市预防接种单位验收与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评级管理标准（2025年版）》，全市各类接种门诊应按照本标准完成验收和免疫规划门诊评级。 
一、适用范围

接种单位在新建完成或发生改（扩）建、迁建等情况时，应至少提前15个工作日书面向区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控主管部门）报告并申请验收，免疫规划门诊同步申请评级。持续开诊且未发生改（扩）建、迁建的免疫规划门诊，评级工作列入常规管理要求，每五年开展一次。
二、级别设置

免疫规划门诊根据软、硬件综合条件，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门诊。门诊评级应遵循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则。

三、工作程序

（一）申报

接种单位在验收和首次评级前，所属医疗机构必须首先向辖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控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报，免疫规划门诊可申报一级、二级和三级门诊。书面申报材料主要包括：

1.天津市预防接种单位验收申报表（附件3）。

2.接种单位平面图，须标注功能分区、实用面积、所在楼层等信息。

3.自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接种单位基本情况、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资质、开展建设的经过、采取的措施、自我评审情况、验收评分表（附件4）、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等。需提供纸质材料（盖章）及电子版。

4.实景照片，包括接种单位外围及周边环境（2-3张）、各功能区（每个功能区2张），如该单位还设有其他区域，如母婴区、娱乐区等可分别再提供1-2张作为补充，照片要求能够尽可能反映功能区或周边环境的全貌或特征，只提供电子版。照片须按照以下规则统一编码：功能区+（序列号），例如外景（1），预检登记（2）。

5.电子版材料均统一存放在一个文件夹内，文件夹须按照以下规则统一编码：区+接种单位全称，例如红桥区三条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二）初审

区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控主管部门）收到接种单位所属医疗机构的书面申报后，按照验收评分表的内容，组织对材料进行初步审核，检查申报材料的内容是否齐全、填写是否正确、申报类型是否符合要求。

（三）现场验收

初审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区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控主管部门）应组织区疾控中心进行接种单位验收与评级。接种单位验收应严格按照《预防接种单位验收评分表》进行评分，并填写《预防接种单位验收认定表》（附件5）。
（四）免疫规划门诊评级

申报一级门诊和二级门诊：区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控主管部门）对书面申报进行初步审核后，需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区疾控中心进行评级。申报三级门诊：区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控主管部门）初步审核后，报市级疾控主管部门、市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由市级疾控主管部门会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市级专家进行评级。同一区一年内报送的三级门诊申请如果累计两家未能通过市级复审，则本评审期限内不再接收该区三级门诊的复核申请。免疫规划门诊评级合格标准：一级门诊≥230分、二级门诊≥260分、三级门诊≥285分。

（五）认定和发牌

区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控主管部门）负责对接种单位材料（验收申报表和认定表）盖章后登记在册，并向申报单位所属医疗机构颁发相应类型和级别的标牌。门诊标牌由各区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控主管部门）统一制作（门诊标牌式样详见附件6）。
四、日常管理

（一）复核与降级

免疫规划门诊完成评级后，各级疾控主管部门、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每年结合日常监督管理、指导和评价工作对辖区不同等级门诊运行情况进行抽样复核，接种门诊某些指标如低于相应级别门诊标准，应责令其限期整改，如整改不达标，并对该单位视情节严重程度予以降级或暂停接种等处理，降级接种门诊两年后才可重新申请级别认定。

（二）评价与激励
市级疾控主管部门会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加强天津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免疫规划项目经费的使用管理和绩效评价，鼓励预防接种门诊通过设施场地改造，改进信息化、智慧化软硬件建设运行标准，不断完善便民化、适老化预防接种场景建设。区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控主管部门）应加强免疫规划门诊评级和质量跟踪评价结果应用，立足实际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对服务效能突出的单位可依照相关规定给予表彰等激励措施。


